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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健院﹝2018﹞74 号

关于印发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
接待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学院各处室、各系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大力弘扬求真务

实、勤俭节约的作风，进一步规范学院公务接待工作，严肃接待

纪律，减少经费支出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树立良好作风，根据

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

浪费条例》（中发﹝2013﹞13 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

现将该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

2018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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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管理规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大力弘扬求真务

实、勤俭节约的作风，进一步规范学院公务接待工作，严肃接待

纪律，减少经费支出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树立良好作风，根据

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

浪费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公务接待的原则

（一）热情周到、勤俭办事、杜绝奢侈浪费、尊重不同民族

习惯的原则。公务接待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、政府、纪

委和学院的有关规定，不得超标准接待；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、

健身场所活动；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礼品

和土特产；不得额外配发生活用品；不得购买、印制、赠送贺年

卡、明信片、年历等物品。要树立为来宾服务、为学院工作服务

的思想，做到热情周到、勤俭廉政、杜绝奢侈浪费。

（二）统一协调、分级分类、对口接待的原则。院领导、党

政办公室是全院接待工作的归口协调者，适当区分校级与非校级

接待工作，分解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实行对口对等接待制度，简化

接待礼仪，不搞边界迎送，不搞层层陪同。

（三）事前审批的原则。所有公务接待事项，按规定的审批

程序报批，未经批准的不予以接待或接待费用不得报销。

（四）定点接待的原则。公务接待的用餐原则上安排在食堂

接待，如确需要安排在校外的，必须经主要领导批准，党政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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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安排在与学院签约协议的宾馆、酒店。

（五）预算控制、定额开支的原则。学院公务接待实行年度

预算控制，按照财务管理中心的规定编制公务接待预算，按照预

算控制公务接待支出。

（六）公务接待经费的使用坚持客观真实、合理合规、从严

从俭、公开透明、接受监督和“谁接待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。

二、公务接待的范围和类别

（一）范围

1.学院举办人、出资人、理事会成员视察；

2.上级党政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来访；

3.兄弟院校校级领导来访；

4.上级机关、兄弟院校处级人员来访，根据来访的业务内容，

报院领导审批后酌情安排接待；

5.上级部门因检查、验收、督导等指令性工作来学院的人员，

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安排接待；

6.知名专家学者来访；

7.海外、港澳台来宾及其它人员来访，视实际情况确定接待；

8.与学院发展有重大关系的来宾酌情安排接待；

9.学院主办的各类大中型会议、庆典活动以及上级机关决定

在我院召开的各类会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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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由我院承办的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各类会议。

11.外埠出差，原则上不安排接待；因工作需要，需在外埠

接待的，事先请示院主管领导，批准后可根据当地消费标准，视

具体情况而定。

上述范围内的接待，必须有相关院领导的审批手续；非上述

范围，学院不负责接待；未经审批而自行接待的，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类别

学院公务接待主要分为校级公务活动接待和非校级公务活动

接待：

1.校级公务活动主要是：来校视察、考察、指导工作的国家、

省（部）级领导，上级主管机关领导，举办人、出资人、理事会

成员，国际友好学院、外省兄弟院校、校级协作单位主要领导，

学院重大活动，学院主办的重要会议，经校主要领导审批开展的

各类活动，以学院的名义邀请的专家、学者等客人的接待。

2.非校级公务活动主要是：兄弟院校、协作单位对口部门来

校访问、交流研讨有关工作，各学院、各职能部门邀请的客人、

主办或承办上级对口部门布置的会议、活动，来校访问、讲学、

合作研究、参加重大活动的外籍人士和港澳台地区人士等的接

待。

3.特殊情况的接待工作，由党政办公室报请学院领导审定后

执行。

三、公务接待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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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党政办公室为全院公务活动接待工作综合协调部门，

学院公务活动接待工作统一归口党政办公室管理，具体执行接待

职能，并协调、指导各单位的接待工作。

1.校级公务活动接待主要由党政办公室牵头，负责制定接待

方案，并组织实施。

2.非校级公务活动接待实行分级负责、对口接待。根据来访

对象、来访目的、活动内容和时间，由分管校领导确定对口接待

部门负责接待。

3.外事接待由外事科按外事工作有关文件规定提出接待意

见，分管学院领导审核批准，党政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4.学院各行政部门、二级院系的对外公务活动接待工作，必

须事先将接待方案报学院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二）经费管理

1.学院公务接待实行年度预算控制，按照上级纪检部门和财

务部门的规定编制公务接待预算，按照预算控制公务接待支出。

2.学院公务接待的费用由党政办公室从学院公务接待费中

支出。个别单位确无此经费而又必须接待有关客人的费用，须事

先填表申请，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后，可以从学院公务接待费中

列支。

3.学院公务接待实行一次一结算的办法。公务接待活动执行

完毕后，经办人必须及时持有效票据和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

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》到财务管理中心结算报销。

（三）陪餐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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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；超过 10

人的，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；如客人较多，确需增

加陪餐人员时，由主管校领导审批，可适当增加陪餐人员。

（四）迎送

校级公务接待由校领导和党政办公室负责人迎送，其它公务

接待的客人由承办部门负责迎送。

（五）参观

1.一般安排参观校园。宾客如需安排实地参观学院时，相关

部门应支持配合，安排接待人员并作现场讲解。

2.公务接待原则上不安排校外参观考察。

（六）用车

校级公务接待用车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安排，其他的由对口承

办部门联系总务处协助安排。

四、公务接待的审批程序

学院所有公务接待必须要履行事前请示程序，必须填写《海

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》，写明接待事由、时

间、接待对象单位、姓名、级别、联系人电话、接待陪餐人员、

行程安排及用餐、住宿标准和接待用车安排计划等内容，经学院

领导签批同意后方可执行。否则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个人承担。

（一）校级公务接待，由党政办公室按照接待的类别及性质，

向学院主要领导报告。报告后，制定接待方案和填报《海南健康

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》，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后，

由党政办公室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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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校级公务接待活动，由经办部门填写《海南健康管

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》，经办部门根据经审批的《海

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》按接待规定的原则和

标准组织接待。

（三）部门的接待如需学院领导出席的，须事先征求党政办

公室同意后安排。

五、公务接待标准

（一）公务接待报销标准（元/人均）

来宾级别

主接待人

A B C

用餐 住宿 礼品 用餐 住宿 礼品 用餐 住宿 礼品

校领导 350 1000 3000 150 450 1000 100 350 600

二级负责人 / / / 100 350 800 80 300 400

（二）接待来宾级别分类

来宾级别分类 定义

A（非常重要）

政府机构 中央、省、部

非政府机构 影响力辐射全国、跨省区域的

合作伙伴或潜在合作伙伴 影响力辐射全国、跨省区域的

B（比较重要）

政府机构 市、县、区一级

非政府机构 影响力辐射省、市、县级的

合作伙伴或潜在合作伙伴 影响力辐射省、市、县级的

C（一般重要）

政府机构 县、区级以下

非政府机构 影响力辐射市、县级以下的

合作伙伴或潜在合作伙伴 影响力辐射市、县级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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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各有关接待部门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接待原则，认真

做好校外来宾来我校的接待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各部门对接待费审批实行“一支笔”制度；财务处对

各部门接待费用开支情况每学期向学院主要领导进行汇报；纪检

监察办公室每年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和内部审计，并将审计、检查

结果进行公示。对巧立名目、擅自利用公款吃喝的部门及负责人

和责任人，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对于违反规定，超标接待

的，超标准费用由相关责任人自行承担；情节严重的，依纪处理。

（三）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，

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执行。

附件：1.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校级公务接待工作流程

2.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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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

校级公务接待工作流程

接到来电、来函、电子邮件或提前来访等。

事先审批，填报接待审批单，由接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党政办

公室负责人先后批示同意。

党政办公室行政科制订接待工作方案，明确陪同校领导，协调

安排用餐、住宿和车辆（接送机）等事宜。

校领导或党政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召集专题会议，研究部署接待

工作；或由党政办公室行政科直接通知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工作

安排。

原则上，厅级以上领导来访，由校领导在校门口迎候。

座谈交流 外事会晤 慰问走访 参观考察

送别；或安排人员陪同到省内相关单位、市县调研。

校长办公室行政科凭据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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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审批表
申请接待单位： 年 月 日

接待单位

接待事由

来宾主宾

基本情况

主要来宾 级别

联系人 电话

单位

来宾人数 到达时间 预计离开时间

接

待

标

准

用餐标准 住宿标准

陪餐人员 全程陪同人员

用车情况 自派 租用

接待活动

日程安排

时间 活动安排 学院领导

申请接待

部门意见

学院分管

领导意见

学院主要

领导意见

备注

经办人： （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作为报销凭证，一份留底备案）


